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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引指在对露天和地底爆破使用分层爆破方法提供基本的指引和

建议良好的做法，亦就申请爆破准许方面，为使用分层爆破方法所需

提交的文件制定最低的要求，并为矿务部其他的实务守则和指引作出

补充。本指引乃引用本地经验，并投入本地和海外业界爆破专家的专

业知识而编篡。随着经验的累积，矿务部会在适当时候对本指引作出

检讨及更新。  

2.  背景  

2.1 分层是指在一个炮孔（或多个炮孔）内，以惰性填料 1将炮孔炸药分隔

成多层。分层爆破是用不同的延迟时段，将分层炸药续一引爆。  

2.2 分层爆破在许多国家的采矿业和土木工程建设中，是一种常用爆破的

方法。自 1991 年起，分层爆破 (主要是双层 )已在香港露天爆破和近年

的隧道爆破工程采用。至于在竖井爆破使用多层爆破这方面，本地以

至世界各地均鲜有这类经验。在本港人烟稠密的地区进行岩石爆破，

为确保因爆破时所产生的振动，能低于附近易受影响的设施的允许水

平，爆破往往需要采取一个低水平的最高每段延时炸药量限制（MIC）。

透过适当的设计，分层爆破是一个有效的对策，它既可以符合低水平

的 MIC，亦可提高生产（挖掘）率。  

3.  分层爆破的安全顾虑和风险  

3.1 本港绝大多数在露天和隧道里所进行的分层爆破，皆安全完成而没有

产生事故。然而，所有的爆破工程务必谨慎行事。使用多层爆破时是

可以衍生更多和更严重的问题。从本地所获得的经验，在竖井中利用

电子起爆系统（即电子雷管）进行爆破时，需要额外小心，尤其是现

场有水的情况下。以往，在现场有水的情况下，曾发生过雷管因漏电

而发生拒爆的事故。这些事故导致难以重新引爆的问题，又或在无法

重新引爆情况下，难以安全拆卸回收炸药等严重问题。另外，在使用

双延时 (非电 )雷管进行隧道爆破时，曾出现多次拒爆事故；事故原因

多涉及操作技巧，而非涉及引爆系统的内在问题。  

3.2 在发出爆破准之前，分层爆破所带来的安全顾虑 /风险必须在爆破风险

                                                 
1 本地沒有以”空氣分隔”作为炸藥分隔層的經驗，除非其使用已被證明適合本地使

用，本指引暫不推薦使用”空氣分隔”分層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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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详细列出及分析，相关的缓解措施亦须纳入爆破设计和施工方

法纲领中。  

3.3 处理影响引爆的拒爆或其他事故通常是非常危险的。在不影响安全情

况下，必须预早计划一个有效、稳妥又可随时执行以应付任何事故的

应变措施。  

3.4 使用分层爆破 (与单层爆破比较 )时，所衍生更严重的问题、顾虑和风

险包括：  

(a)  聘用缺乏经验及训练不足的员工，或聘用不熟悉复杂爆破设计、

填装和接驳方法以及相关的测试仪器和测试协议的监管人员。  

(b)  由于雷管、雷管脚缐、配线、导爆管和连接头 (由于使用大量雷

管继而增多连接头 )损坏的风险，尤其当爆破需在竖井的狭窄空

间进行，以及填装炸药需在爆破团队脚下进行。  

(c)  过于急进的填装进度规划，导致在炮孔填装炸药和加上填料、雷

管的接驳以至雷管与爆破线路测试方面，均未能提供足够的监

管。  

(d)  爆破设计差劣会引致炸药被钝化 (压钝 )、雷管损坏、或殉爆。  

(e)  设计细节疏漏，譬如采用与雷管不兼容的爆炸品配件，如雷管套

和炮孔塞，而导致雷管在装药过程中损坏。  

(f)  拒爆处理 2，尤其在检查线路时，需要将拒爆地方上的碎石移除，

或需要放置新起爆药时要将填塞料从炮孔清除，又或在不能再

进行起爆的情况下，如何将爆炸品安全拆卸回收。  

4.  建议的良好做法  

4.1 以下建议的良好做法，可帮助减低分层爆破所带来的风险：  

(a)  确保爆破程序中有足够时间进行填装炸药、线路检查和炸药引

                                                 
2  《香港法例第 295 章危 險品 (管制 )規例》第 70 條已列出處理拒爆的要求。在露天

和隧道爆破中，通常拒爆可透過從新連接未爆的線路作處理；但在豎井中，因為

拒爆的線絡會被壓在碎石下，所以處理拒爆的爆炸品是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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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包括安全处理可能发生的拒爆，在不影响安全情况下，程序

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工地的限制，充足的器械及设备，以及爆破人

员的经验和数量等。  

(b)  确保填料有足够深度和炮孔与炮孔之间有足够距离，以防止炸

药被钝化或发生殉爆。建议填料深度和孔距最少为孔径的 10〜

20 倍；但如考虑炮孔情况、炸药种类、雷管种类和爆破设计等

因素，可改变建议的倍值，惟改变必须证明该倍值更为适合，且

对爆破无不良影响或损害安全。  

(c)  检查并适当考虑不良的地质情况，如裂缝、断层和空隙等，这些

情况都可能会将炮孔相互连接，导致炸药溜走或积累，提前起爆

或雷管损坏，尤其在露天爆破中，更会因负荷不足而导致飞石。  

(d)  在每层分层应采用相同的炸药量，并确保要有足够的负荷和 /或

间距，以减低飞石的风险，但不要过大，以避免造成过大的震幅。 

(e)  按经验法则，为防止冲击波重迭而导致大幅度的地面震动，炮孔

同层的炸药，以及同炮孔内层与层间的炸药，其起爆延时应相隔

至少 8 至 25 毫秒。对于非电力起爆系统中，由于雷管本身延时

的精准度有限，因此，必须参考制造商建议的延时上下限。电子

雷管的延时一般都是非常精准，在适当情况下，炸药相互间的起

爆时差，因此可采用较小的延时。  

(f)  当使用非电起爆系统，爆破设计需确保所有孔外表面连接雷管

的起爆先于孔内的任何一个雷管；否则会引发导爆管被截断的

风险。至于使用双延时雷管时，设计尤其要确保雷管之间有适当

长度的导爆管；过长的导爆管必须适当地盘绕起来，以免阻碍线

路和扣接检查。倘若导爆管太短，连接时会变得很太紧，以致连

接雷管和导爆管不能成直角对准。此外，为免引发拒爆，检查须

确保表面连接雷管之间留有最低的导爆管“运行”距离（参考制

造商的建议），以便导爆管能获得稳定的爆轰速度。  

(g)  当使用电子起爆系统时：  

(i)  确保配接线和连接插头有足够的强度，以免在填装炸药时

受到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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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制造商的要求替所有设备 (例如地面起爆箱、编码输入

器等 )进行定期保养和维修，并确保其软件为最新版本（保

养和维修记录必须存放在工地，以供查核），  

(iii)  于配装前，检查每个雷管，以找出有问题的雷管，  

(iv)  检查以确保连接器在非使用的任何时候都是关闭，  

(v)  在整个装药过程中，必须进行漏电测试和监控，及  

(vi)  确保工地内有足够备用设备，例如  :  已完全充电的地面

起爆箱及编码输入器，以便取代任何有问题的设备。  

(h)  除非有特殊需要和所使用的雷管套和炮孔塞与起爆系统完全兼

容，否则不应使用雷管套和炮孔塞。  

(i)  填装炸药前，应检查工具及设备状况及是否充足，例如为炮孔填

装散装乳化炸药时，不可使用带有凸刺或已损坏的炮棍填装炸

药，或使用已损坏的炮喉。  

(j)  只聘用受过适当训练的人员，并充分监督其工作。所有参与装药

的人员必须经过训练，以确保他们充分了解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以及所须执行的特定工序，包括认识容易损坏的组件、缐络检查

要求和有关的测试协议。良好的操作技巧对填装炸药和扣接雷

管至为重要。合资格爆破督导员（独立监管），爆破工程师（承建

商的监管）和注册引爆手均须对爆破行动进行充分监督，其他重

要事项亦须列明，以确保爆破按照爆破方法纲领所详述的程序

和核准的爆破设计正确地进行。合资格爆破督导员亦须对爆破工

作的各类事项进行积极监管。  

(k)  必须格外小心处理所有拒爆情况。  

5.  申请爆破准许所需的文件要求  

5.1 爆破评估报告必须包括一个全面而详细的风险评估、拟议预防和缓解

措施，以及就拒爆或其他爆破事故而制订的应变计划。倘若适合，制

订应变计划可考虑第 4 节所建议的良好做法。承建商的爆破方法纲领

是爆破准许条件的一部分，必须包括已核准的爆破评估报告内所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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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以确保爆破工作会按既定的爆破设计 (包括重点事项和监管安

排 )妥善进行。  

5.2 风险评估必须找出在爆破工作期间所产生的安全顾虑和危害，涵盖在

爆破前、爆破时及爆破后会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尤其是漏电、拒爆

和涉及未引爆的爆炸品的事故。各种类因素互动影响的风险，例如设

计，经验，时间，操作技巧和监督，均须加以处理。爆破承建商必须

就有关风险进行覆检，并在需要时予以评估，惟须得到合资格爆破督导

员的同意。  

5.3 必须制订稳妥的保护和风险缓解措施，以应对装药时出现问题及拒爆

情况或其他事故。爆破设计亦须考虑现有情况与设计细节和填装安排。

拟议分层爆破的方法和爆破次序必须全面详尽，并辅以清晰的工作程

序。  

5.4 资源要求，特别是在训练和工地监督方面的要求，以及各爆破人员的

权责必须清楚厘定。  

5.5 必须制订一个稳妥和有效的应变计划，以应付因爆破所引起的种种情

况，如拒爆或涉及未被引爆的爆炸品事故等，藉此可安全和迅速地恢

复原状。应变计划必须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连同计划和程序以

纠正问题，例如移除碎石将爆炸品安全拆卸回收。  

5.6 至于异常 /新式或高风险 /有严重后果的爆破工作，在爆破工程开展前，

工程项目倡议人必须获悉该爆破有关的风险，并在工作程序上签名，

表示接受有关风险。此外，若有需要，矿务处处长会在发出爆破准许

前，要求对该爆破的方法和工作程序进行独立的评估。  

 

矿务部  

二零二二 年十一月  

 

 

本 文 提 供 一 般 指 引 。 矿 务 部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条 件 和 特 点 加 强 具 体 要 求 。

如 对 本 文 件 有 任 何 意 见 或 查 询 ， 可 联 络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土 力 工 程 处 矿

务 部总 土力工 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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